科技文献收录引用查证委托书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双方即查证委托人（简称‘委托人’）和咨询机构黑龙江省科服汇科技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机构’）就以下事务，经协商，订立本合同。

	        查 证 内容 要求       
	委托人委托本机构对作者发表的           科技领域的文献被下述检索工具收录或被其它文献引用情况进行检索证明。

其他文献查证要求。

	委托

人

提供
	委托人姓名
	
	电话
	
	移动电话
	

	
	所在单位
	
	Email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查新

机构
	机构名称
	黑龙江省科技信息中心
	通信地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山路204号

	
	联 系 人
	李丽娜  82619721   15804600313
	传真
	82660946

	 一、查证范围 在选中内容括号中填“是 ” ，无关内容删除

	国内 查证文献检索工具系统；     时间范围
1、CNKI知网中国引文数据库（  ）
2、CNKI知网中国全文检索数据库（  ）
3、万方科技引文索引（  ）
4、其他引文工具（  ）

5、只需证明被引，不需特指检索系统（  ）
	国外查证文献检索工具系统；     时间范围

1、SCI科学引文索引（美）（  ）
2、EI工程索引（美）（  ）
3、其他引文工具（  ）

4、只需证明被引，不需特指检索系统（  ）



	二、查证要求  （在选定内容括号中划钩）

在上述检索系统,查证下述内容：

文献被国内（ ）、国外（  ）上述检索系统中收录情况（   ）。

在国内（ ）、国外（  ）上述引文检索系统中查证文献被引用（  ）情况，排除自引（    ）；不排除自引（   ）；    

自引他引分别说明（     ）。注意：排除自引仅在结论中体现，但引用检索费用按总引用量核算。

	三、被查证文献国外检索线索：（同一查证报告可有5位作者）
作者1中文姓名          英文名称:          

目前所在机构（英文）: 
	作者2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目前所在机构（英文）                    

	四、本合同确定的咨询服务费按以下标准计算：（元）

 查证报告基费指不论检索是否命中需交的服务费；数据库使用费，引文库、收录库视为两库，一般查证对黑体内容不作要求

	单位

元
	基  费

每作者
	数据库使用费
	引用
	收录
	其 它 要 求

（1）
	其它要求（2）
	未经用户要求系统自动提供的不加收费。

	
	
	
	待查
	命中
	待查
	命中
	
	
	

	国内
	200
	10 /库
	3
	2
	1
	2
	
	
	

	国外
	300
	30 /库
	8
	6
	3
	10
	
	
	

	预付费：           元；                补交，               元，

本次服务费总计（大写）：       千         百        拾       元¥          元  

其中包括,基费：      元，数据库费：        元，引用、收录检索费：      元，   其他       元    

	需查证文献附录（分别标注国内、国外需查证收录引用文献的题录）
          


委 托 人：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机构经办人：

取报告人：                                               报告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注：提交检索合同后，来电话确认：0451—82619721     检索押金标准为：500——5000元/项
-----------------------------------------------------------------------------

汇款方式：

1、公对公账户：黑龙江省科服汇科技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业务分工财务分账管理，发票按银行账户名出具，汇款请注明“咨询服务费” ）
账号：21170120004000012    开户行：龙江银行哈尔滨科技支行


2、邮政银行转账（个人汇款账户，支持网银、支付宝，根据委托单位名称出具正式发票）  
户名：王星  账号：602610004260240862    开户局：哈尔滨市中山路营业所
网银选择支行: 果戈里大街支行
重要提示：汇款后请随即将网银截图、凭证拍照、扫描发至邮箱3181430240@qq.com；另需将所开发票单位的税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开票信息同时发送至邮箱3181430240@qq.com；均请注明项目名称和合同“序列号”（提交合同时系统赋予的）。
机构联系方式：

来人接待地址：哈尔滨市中山路204号3楼320室 （与省政府中山路202号毗邻）

网上远程受理   http://cx.hljkj.cn     

联系电话：0451-82619721   82624242    1580460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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